
员、干部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

落。 （杜冬冬）

【条文】

第五十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

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是，

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

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

实，或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

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

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

方保护主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解读】

《条例》第五十六条增写第三款，明

确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

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

善了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

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

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任何具有部门和地方特点的工

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党中央精神为前

提，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执纪监督中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党

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存在自行其是，搞本

位主义、分散主义的问题。比如，有的各

自为政、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

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一门心思

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

循环，或者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

锁；有的出台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

实行地区保护的优惠政策，设置歧视性、

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等等。对这些

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

护主义的行为，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

或者严重后果的，应当给予相应的党纪

处分。

同时，《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将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

由原来的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

治纪律。“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能停留

在口头上。实践中，有的地方和部门在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热衷表态、虚于

应付，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不见诸实际

行动，最终不能掩盖其不抓落实的行为

本质。对这些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就是要以严明

政治纪律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促使党

员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

护”。 （王薇）

【条文】

第五十七条 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

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

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

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

分。

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解读】

《条例》新增第五十七条第一款，充

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

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的处

分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

求；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

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

容。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能穿

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应当说，大多数干部能够

积极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但也有一些干

部跟不上，这其中，有的是能力不足或者

工作作风问题，但也有不少是因为政绩

观错位造成的。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

忘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把干事和

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私心杂念作祟，醉

心于获取升迁资本，喜欢“做秀”而不是

“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

一方”，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偏离政治要求，造成严重危害。

比如，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

盲目举债、寅吃卯粮，违法违规或者变相

举债融资形成的隐性债务问题突出，或

者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

目，大搞低层次重复建设，等等，给党、国

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作出本款

规定，有利于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切实贯

彻党中央要求，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把

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到实

处。

同时，《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将

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行为由原来的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

政治纪律，并规定为从重加重处分情形。

主要考虑是，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树的是个人形象，捞的是政

治资本，本质上是错误政绩观支配下的

急功近利和贪图虚名，必然带来极大的

资源浪费、发展机遇浪费，透支一个地

区、领域的长远健康发展，严重损害党、

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背离了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因此，《条例》作出了上

述调整。 （王薇）

【条文】

第八十条 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

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

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较重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

党籍处分。

【解读】

《条例》第八十条新增对在党组织纪

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
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

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
虚假情况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
不落实，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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